
 

第 1页 共 2页 

中国环境报/2020年/2月/7日/第 002版 

法治 

 

应对野生动物走私法治问题的中国策略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  常纪文 
 

 

    中国是野生动物及其制品需求大国。因为国内或者国外有需求，如果立法有漏洞，或者执法

不严格，就会出现境内非法贸易和跨国走私现象，从而危及有关国家受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CITES 公约）保护的动物物种安全，甚至引发类似于 2003 年的“非典”和此番新型冠

状病毒肺炎疫情的公共卫生事件。笔者结合我国野生动物走私的法治现状，谈谈应对之道。 

    一是国内野生动物保护名录与 CITES公约附录不一致问题 

    按照《野生动物保护法》的规定，国家对野生动物实行分类分级保护，对珍贵、濒危的野生

动物实行重点保护。国家重点保护的野生动物分为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和二级保护野生动物。国家

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由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组织科学评估后制定，并且根据评估情

况每五年对名录进行调整，报国务院批准公布。 

    一些在国际上受到相当重视的野生动物，如黑熊和穿山甲，属于被列入 CITES附录Ⅰ的保护

动物，但是在中国国内，仅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建议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调

整时，将他们列入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范围，这样有利于更加严厉地打击涉及这些动物的走私犯罪

活动。 

    二是人工饲养的野生动物与野外野生动物的保护等级差异问题 

    2016年的《野生动物保护法》第二十八条做出了一个极具争议的规定，那就是：对人工繁育

技术成熟稳定的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经科学论证，纳入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的

人工繁育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根据有关野外种群保护情况，此类野生动物的人工种群可

不再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实行与野外种群不同的管理措施。 

    按照这种规定，黑熊的人工繁育技术已经成熟稳定，野外黑熊的数量也比较稳定，那么处于

人工饲养下的黑熊以后就可能不作为野生动物处理，走私或者违法收购人工繁育的黑熊，就不按

照走私非法收购珍贵濒危野生动物处理。这也许和 CITES公约的精神有些出入。 

    建议对于饲养的虎、熊等动物，还是按照 CITES公约的规定，继续纳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

物名录。此外，建议加强人工熊胆替代品的研制，逐步消除黑熊和熊胆制品走私的现象。 

    三是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并未把所有野生动物纳入保护范围 

    该法规仅保护珍贵、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

动物，并不保护野兔等普通的野生动物，这不利于防止公共卫生事件的发生和生态平衡的保持，

建议该法将保护范围扩展至可能引发公共卫生事件和影响区域生态平衡的其他野生动物。 

    为此，需要国务院野生动物保护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组织开展公共卫生风险和

生态环境评估，并公布禁止食用的野生动物名录。 

    四是监管能力有限，难以发现和打击所有走私行为 

    首先，建议野生动物保护监管部门和公安机关建立有奖举报措施，促进公众参与和监督；对

于公众提交的举报信息，必须予以重视，否则追究责任。 

    其次，建立各部门、各区域共享的野生动物监管信息平台，建立部门间、区域间的监管协作

机制，健全联合或者协同执法机制。 

    再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下一次修改时，建议明确规定民事公益诉讼制度，允许社会组织

和个人起诉走私、偷猎、销售、运输野生动物及其制品的单位和个人，让其承担生态环境损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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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 

    五是一些执法机关存在不作为和慢作为问题 

    有的违法者甚至在市场监管部门、公安派出所和地方政府旁销售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而没有人

管。 

    对此，首先，应当针对地方政府及其林草部门、公安部门、海关部门、工商部门、生态环境

部门建立监管的权力清单，规定尽职照单免责、失职照单追责的机制，建立党政同责制度，解决

地方政府之间以及监管部门之间相互推诿的问题。对地方政府建立野生动物保护工作的考核制

度，对于乱作为、不作为和慢作为的执法部门，应当追究责任。 

    其次，《野生动物保护法》下一次修改时，建议明确规定行政公益诉讼制度，允许社会组织

和个人起诉乱作为、不作为或者慢作为的地方政府及其监管部门。 

    六是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国际合作机制需要细化 

    首先，建议在国家林草局的协调下，加强国内外民间组织在野生动物保护以及打击走私和偷

猎、非法运输、销售方面的交流和合作，形成超越国界的打击野生动物走私的民间信息网络。 

    其次，由国务院协调，出台林草、工商、海关、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在打击野生动物及其

制品的走私和非法贸易的部门权力清单，细化部门之间的协调机制，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国际贸

易和国内贸易信息平台。 

    再次，由外交部牵头，协调林草、工商、海关、生态环境、公安等部门的立场，建立协同的

国际谈判和国际合作机制，建立统一的野生动物国际贸易和国内贸易信息平台。 

    此外，中国政府要和 CITES公约秘书处协商，并与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原产地、运输地国家加

强重点沟通，针对跨国走私，共同健全涉及中国的沟通、协调和通报机制，建立相互衔接的执法

机制。 

    七是走私监管与捕猎、繁育、运输、储存、转让、食用监管应当一体化、并重地进行 

    如果中国基于生态文明的生活方式建设要求，修改《野生动物保护法》，除特许的清单和事

由外，原则上禁止食用和利用所有的野生动物，那么需求就会严重萎缩，走私产业、走私前端的

猎捕产业和走私后端的繁育、运输、储存、转让产业，都会得到有效遏制。在此基础上加强执法

和司法，效果会更好。 

    此外，2016 年《野生动物保护法》修改时，“动物福利”一词在本人和有关环境法教授的呼

吁下，一度被写入修改草案。但由于没有形成一致意见，最后还是被拿掉了，只保留了一些实质

性保护野生动物福利的隐含条款。由于野生动物的运输和收容还是涉及动物福利问题，建议还是

对如何人道对待被查获的走私野生动物，建立野生动物的福利保护规定。同时，开展国际间的动

物福利保护制度建设对话，也是必要的。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给野生动物的非法食用和利用再次敲响了警钟。目前，各方面广泛呼

吁加强野生动物保护立法和执法。下一步，应当坚定信心，加强宣传教育，发动社会参与，持续

严格执法和司法，中国的野生动物保护国际合作也会取得更大的成绩。中国作为负责任的野生资

源大国和环境保护大国，其形象也势必得到国际社会的进一步认可。 


